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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新經修訂及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本公告乃由星空華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1)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其建議修訂本公司現有經修訂及
重列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現有大綱及細則」），並採納本公司新經修訂及重列組
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目的為（其中包括）(i)使現有大綱及細則符合隨上市規則就舉
行混合會議及電子投票、庫存股份安排及無紙證券市場制度作出相關修訂後的最
新監管規定；及(ii)對現有大綱及細則作出若干相應及內務修訂（「建議修訂」）。

建議修訂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將舉行的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
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後，方可作實。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的詳
情以及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的通函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星空華文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

田明先生

香港，2026年4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執行董事田明先生、金磊先生、徐向東先生、陸偉
先生、王艷女士及沈寧女士；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李良榮先生、陳熱豪先生及盛
文灝先生。


